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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三】花蓮縣多功能漁業場館收費基準 

編號 場館名稱 數量 租金(含水、電費) 押金 

1 

北11-北15 

北21-北28 

南21-南25 

（約50m2） 

18 3,878元／每間每月 1,000元 

2 
南26及南27 

（約50m2，含露臺） 
2 4,013元／每間每月 1,000元 

3 
北29 

（約80m2） 
1 5,491元／每間每月 1,000元 

備註： 

1、每月電費使用逾100度，得依實際使用度數以5元/度予以收費，並由押金先行支付。 
2、以上金額幣別為新臺幣。 

〔※ 其他附表請上網參閱〕 

 


